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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6年3月2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5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4,025,721.67元；2025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100,074,226.47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公司拟

定202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上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尚需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主要由于 2016 年度公司出现较大亏损，导致 2025 年末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和 2025 年末

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均为负数，根据《公司章程》第七章“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中

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详细规定：“公司现金方式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公司主要采取现金分红的利

润分配政策，即在公司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在依法弥补亏损、

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有可分配利润的，则公司优先考虑进行现金分红，但存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

等特殊情形的除外”。因此，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无法进行股利分配。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智慧 601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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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和联

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申睿波 岳倩雯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217 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217 号

电话 021-20219988-39117 021-20219988-39117

传真 021-33848922 021-33848922

电子信箱 Ir@gw.com.cn Ir@gw.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国家政策大力支持，资本市场持续深化改革，金融信息服务行业迎来高速发展的机遇。

近年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为我国金融业指明了高质量发展方向，规划了未来

蓝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互联网和金融行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有助于

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为互联网技术和金融信息服务的融合提供了基本遵循，为金

融信息服务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国务院发布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提到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

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新兴数字产业，提升通信设备、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软件等产业水平。

《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 年）》指出以加强金融数据要素应用为基础，以深化金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目标，以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强化金融科技审慎监管为主线，将数字元素注

入金融服务全流程，将数字思维贯穿业务运营全链条，注重金融创新的科技驱动和数据赋能，推

动我国金融科技从“立柱架梁”全面迈入“积厚成势”新阶段。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

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着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

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首次将金融强国纳入国家五年规划，为金融信息服务

行业提供长期政策托底，强化宏观经济数据服务的需求。近年来，资本市场持续深化改革，新《证

券法》实施、再融资规则修改、全面注册制落地、新《公司法》及一系列规则更新等，标志着资

本市场基础制度不断完善，市场法治环境持续改善，资本市场走在高质量发展的运行轨道上，金

融信息服务行业迎来高速发展的机遇。

2、移动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升，投资者数量稳定增长，为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发展奠定坚实

的用户基础。

我国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率仍在提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57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5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1.25 亿，互联网

普及率达 80.1%，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升至 10.5%，数字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群

体。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 6.02 亿人，较 2024 年底增长 141.7%，应用场景加速向生产生活

领域渗透。移动互联网用户的稳定增长，有效保障了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成长空间，有利于金融

信息服务行业的持续发展。

3、信息技术不断开拓创新，为打造全方位金融信息服务生态系统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

近年来，在网络强国战略思想下，计算机网络核心技术日趋成熟，5G、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自然语言处理等新兴技术不断突破，为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带来了全新的技术升

级条件。5G 商用环境持续完善，提升了移动网络速度和数据处理效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夯

实基础支撑，机器人、语言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的应用拓宽了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新

技术不断的发展和应用，提升金融信息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可以满足投资者对金融信息服务的全

面性、个性化、专业化的需求，实现以客户为中心，打造全方位金融信息服务生态系统，线上服

务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机会，众多金融机构也紧紧抓住这一发展变革关键时点，利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方式，发展线上非接触式金融服务，加速推进科技金融的发展，推动金融信息服务技术持

续升级。

4、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机遇与挑战共存，信心与希望同在。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引导金融信息服

务行业健康、稳定发展。业内企业持续加强对业务监管规则的学习、理解和执行，提升企业综合

竞争实力，以更好地为金融机构和广大个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随着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发展

日趋迅速，行业规模扩大，各类产品和服务不断丰富，行业内各企业的竞争趋于白热化。头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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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优势比较明显，市场份额、业务产品线、财务状况都比较强，在各方面的投入也比较大，在未

来一段时期内具有一定发展优势。新型公司发展较快，其产品很有特色和针对性，客户结构比较

年轻，具有较强的发展后劲。一些金融机构和传统媒体加快布局，纷纷加大在大数据、人工智能、

线上服务等方面的投入，多家金融机构持续发展了自己的金融科技公司，在为自身业务服务的同

时，也开始对外提供服务，传统媒体也逐步加快这方面的业务布局。这些机构将对行业竞争格局

带来冲击，推动业内企业发挥已有优势，不断创新，引领行业不断向前。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基于多年在金融信息和互联网领域取得的资

源和技术积累，充分发挥大数据优势，打造了集资讯、服务、交易为一体的一站式、智能化互联

网金融信息服务系统，向广大投资者提供各类基于互联网应用的金融信息产品和服务。

公司的主要业务聚焦在证券信息服务、大数据及数据工程服务、境外业务三大板块。证券信

息服务是以软件终端为载体，以移动 APP、PC 版软件、云服务、互动直播以及 TV 终端等方式向广

大投资者提供及时、专业的证券信息和数据服务的综合性互联网系统。全资子公司财汇科技致力

于建立中国及海内外最专业、最精准、最全面的金融数据中心，向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

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及高等院校提供金融数据以及数据管理、数据监控、数据挖掘等

服务。公司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日本东京有主要服务于当地用户的金融信息服务商，通过本土

化的团队运作和集团化的规范管理，有效打通了国际国内通道，建立了前瞻性的国际板块布局。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3年

总资产 1,890,792,303.78 1,940,036,813.32 -2.54 2,300,883,45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336,265,915.39 1,433,249,147.35 -6.77 1,694,534,157.68

营业收入 826,557,267.60 770,853,436.03 7.23 777,390,975.96

利润总额 -38,201,228.32 -198,940,552.93 不适用 92,183,843.62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

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823,773,284.20 766,297,130.13 7.50 772,809,48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4,025,721.67 -201,271,049.65 不适用 102,421,51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796,489.32 -200,015,341.01 不适用 -231,739,698.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982,491.93 -160,739,215.20 不适用 197,680,853.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24 -13.12

增加9.88个百

分点
6.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 -0.100 不适用 0.0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 -0.100 不适用 0.05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65,172,564.00 213,864,470.98 184,709,619.87 262,810,61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2,378,150.37 -5,848,282.52 -26,092,288.64 -14,463,3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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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0,193,761.73 -6,720,363.56 -26,250,467.97 -14,631,896.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067,027.07 -47,878,612.12 7,216,540.89 100,711,590.2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8,43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0,60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张长虹 -100,200,000 565,024,457 28.4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21,351,807 192,136,807 9.66 0 质押 23,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深圳市嘉亿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嘉亿

价值成长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00,200,000 100,200,000 5.04 0 无 0 其他

张婷 0 85,025,402 4.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志宏 0 51,238,600 2.5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社保

基金 17022 组合

17,922,300 17,922,300 0.90 0 无 0 其他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一二零五组合
17,243,500 17,243,500 0.87 0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宝中

证金融科技主题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10,520,200 17,118,600 0.86 0 无 0 其他

阎伟 2,454,200 14,523,900 0.7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9,660,703 13,813,505 0.69 0 无 0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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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控股股东张长虹先生与公司

第四大股东张婷女士系兄妹关系；与公司第五大股东张志宏先生系兄弟关

系。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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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2,655.73 万元，同比增长 7.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4,402.57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7,779.65 万元。本

期较上年同期部分业务收入有所增长；本年度降本增效控制成本，薪酬、信息服务费和技术服务

费减少，但收入的增长尚不足以覆盖成本。

公司与湘财股份正在筹划由湘财股份通过向公司全体 A 股换股股东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换股

吸收合并大智慧并发行 A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2025年 3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湘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2025 年 3 月 2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湘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2025 年 9 月 2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2025 年 10 月

14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已于 2025 年 10 月 23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湘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通知》（上证上审（并购重组）〔2025〕83 号）。上交所依据相

关规定对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

核。

2025 年 11 月 5 日，湘财股份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湘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

合并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并购重

组）〔2025〕89 号）。

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4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通知，因公司本次交易提交的申请文件中的

估值数据已过有效期，需要更新后补充提交，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

规则》相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本次交易中止审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2026 年 3 月

1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本次交易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通过，并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后方可

正式实施，最终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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